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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法研究热点中，直索责任无疑十分引人注目。直索责任所要解决的是由公司股东或其他

责任主体承担公司责任的问题。近年来，关于直索责任的文献虽不在少数，但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

如直索责任的适用情形、适用对象、责任性质等方面仍是众说纷纭，其中尤以直索责任性质为甚。直

索责任性质涵盖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该责任是否存在限度；第二，股东等责任主体相互之间、股

东与公司之间，在承担公司责任时是否存在先后顺序。对此，我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六十四条均

将之界定为“连带责任”①，但并未同时明确其系何种连带责任，以致法院裁判各执一词。有鉴于此，

本文将围绕目前我国在这一问题上所形成的迷局，追本溯源，探求直索责任性质的真相。

一、关于直索责任性质的迷局及现状

（一）审判实务

关于直索责任性质的迷局首先体现于司法裁判之中。笔者阅读近年来江苏省各级法院关于直索责

任性质的判决结果发现，各法院对于直索责任性质的态度并不一致。例如，在（２００３）常民二重字第 ３ 号
案件中，凯瑞公司与仁舜公司由于股东一致、地址一致、人员相同、资金混用，并且凯瑞公司注册资本

１２００ 万美元中有 ４７４ ６８９ 万美元实际为仁舜公司资产，因而被判决在接收仁舜公司的资产范围内对仁
舜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２００７）锡滨民二初字第 ０７４９ 号案件中，安捷公司的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于验资次日被全部提走，公司的三名股东不能说明资金去向。在经营过程中，安捷公司欠债权人

１３０ 万元未清偿。法院判决安捷公司清偿 １３０ 万元债务，而安捷公司的三位股东则须对安捷公司未能清
偿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２００９）句民二初字第 １４３ 号案件中，华南电器公司注册资本 ８０ 万元于公
司成立当日及次日被提走 ４６ 万元，此后，公司并未实际经营，且公司股东另设公司，该公司经营范围与
华南电器公司完全一致，并将华南电器公司 ３０ 万元转账至该公司，同时以华南电器公司名义对原告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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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 ５２ ６ 万元。华南电器公司被判决向原告返还欠款，而该公司股东则被判决在所抽逃的 ４６万元范围内对
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述三个案例仅是司法实践中的冰山一角，其裁判结果所反映出的问题却颇具典型

意义：三个案例均采用“连带责任”，但凯瑞公司的“连带责任”存在限度，安捷公司股东是在公司先行偿付

后对不足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华南电器公司股东则仅于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此处三个

“连带责任”内涵是否相同，其与《公司法》所宣告的“连带责任”是否趣旨一致，均值得怀疑。

（二）学界观点

就《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与第六十四条所规定的直索责任性质，学界尚未达成共识，主要存

在“补充责任”、“无限责任”、“补充连带责任”与“共同连带责任”四种学说。

“补充责任说”认为，直索责任并非完全的连带责任，而是有所限制，即仅要求股东在对公司造成

的不利限度内承担补偿责任，因为在有些情况下，股东对公司实施控制造成的损害并不大却要求其对

公司本身经营不善所造成的巨额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不符合公平原则［１］。因此，该观点认为，直索

责任存在限度。前文案例一、案例三便系该责任性质。

“无限责任说”认为，“连带责任”的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承担连带责任的应是两个独立的

民事主体，而在股东承担直索责任的场合，公司已非独立主体，故而直索责任是一种单独责任［２］。

持“补充连带责任说”观点的学者以江平教授为代表。江平教授认为应由公司先承担责任，当公

司自有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再由股东承担责任［３］。至于持该说的理由，实务界人士做出积极回

应，认为既然《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将股东承担责任的条件界定为“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那么

只有在公司无法完全清偿时，才能认定债权人的利益遭到了严重侵害，此时股东仅就公司无法清偿的

部分承担补充的连带责任［４］。前文案例二之裁判结果显然属于该责任性质。

持“共同连带责任说”者以朱慈蕴教授为代表。朱慈蕴教授认为，补充连带责任意味着债权人必

须先请求债务公司清偿，这必然增加债权人的诉讼成本；而且在第二个诉讼被提起之前，股东等直索

　 　 　 　 表 １　 直索责任性质诸观点比较

观点 是否为共同责任 是否存在先后顺序 是否存在限额

补充责任说 是 是 是

无限责任说 否 否 否

补充连带责任说 是 是 否

共同连带责任说 是 否 否

责任主体或已将其自身财产转移殆

尽，那么即便在该诉中债权人能够

胜诉，也无法得到执行。因此，直索

责任不应存在先后顺序［５］。

上述四种观点各执己见，分歧

焦点主要集中于是否为共同责任、

是否存在先后顺序、是否存在限额

三个方面，参见表 １。

二、直索责任性质迷局现状的成因

前文从司法实践与学界争议两个角度揭示了我国目前在直索责任性质问题上所处的迷局。之所

以如此，笔者认为原因有两点：第一，我国公司法理论界与实务界人士受公司法律实践中颁布的诸多

法律文件影响所形成的思维定式；第二，理论界与实务界人士对我国民事责任内容体系的不同理解。

（一）制度惯性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经济实践中涌现出了大批公司。由于理论的缺失与立法的滞
后，利用公司形式进行欺诈的现象十分普遍①。为遏止此类问题发生，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相继颁

布大批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其中涉及被开办公司与其主管机关、上级主管单位、母公司（以下统称

为“开办单位”）之间脱钩或被开办公司停办时开办单位对被开办公司原所负债务如何承担的问题。

·６８·

①例如，公司资本严重不足或者抽逃转移注册资本，导致公司空壳经营；名为公司，实为自然人独资企业；一笔资金组建多个公
司，一个机构运作多个公司，用来转嫁风险，对抗债权人；虚设公司转移资产以逃避债务；母子公司之间互相转移利润或者财产，母公

司收缴子公司的全部利润，却让子公司承担母公司的债务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众的利益和债权人的利益［６］。



由于这些公司与开办单位之间产权不清晰、权责不明确，后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均被要求对前者的债

务承担责任，但责任性质并不相同，笔者对之梳理，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开办单位责任性质梳理

文件名称 责任性质 条文主要内容

国务院《关于在清理整顿公司中

被撤并公司债权债务清理问题

的通知》（国发［１９９０］６８ 号）
补充责任

各开办单位凡是向其开办的公司收取资金或实物的，应在收取资

金和实物的限度内，对公司所欠债务承担责任

公司没有自有资金，或者实有资金与注册资金不符，由开办单位

在注册资金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对注册资金提供担保的，在担保资金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开办单位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债务的，应将抽逃、转移

的资金和隐匿的财产全部退回，偿还公司所欠债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单位或

企业单位开办的企业倒闭后债

务由谁承担问题的批复》（法

［研］复［１９８７］３３ 号）

补 充 连 带

责任

开办单位为行政性单位，被开办企业停办后，其债务先由其自有

财产清偿，不足部分由开办单位负责清偿

共 同 连 带

责任

开办单位为企业，被开办单位亦为企业，被开办企业不具备独立

法人资格，则其债务由开办单位负连带责任

注 册 资 金

补足责任①

开办单位为企业，被开办单位为公司，其到期债务无法清偿，且公

司实有资金少于注册资金的，由开办单位限期补齐或调整注册

资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开办的公

司撤销后由谁作为诉讼主体问题

的批复》（法［经］复［１９８７］４２号）

共 同 连 带

责任
在被开办公司资不抵债的情况下，开办单位对其债务负连带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开办的

其他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民

事责任承担问题的批复》（法复

［１９９４］４ 号）

补充责任

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已经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其实际投入

的自有资金虽与注册资金不符，但已达到法定最低限额的，如果

该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开办企业应在该企业实际投入的自

有资金与注册资金差额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

无限责任

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虽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但实际没有投

入自有资金，或者投入的自有资金达不到法定最低限额，或不具备企

业法人其他条件的，其民事责任由开办该企业的企业法人承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军队、

武警部队、政法机关移交、撤销

企业和与党政机关脱钩企业相

关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２００１］８ 号）

补充责任

被开办企业实际投入的资金与注册资金不符，但已达到法定最低

限额的，开办单位应当在该企业实际投入资金与注册资金的差额

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

开办单位向被开办企业收取资金或实物的，应当在所收取的资金

和实物的范围内对其开办企业的债务承担民事责任

开办单位抽逃、转移资金或者隐匿财产以逃避被开办企业债务

的，应当将所抽逃、转移的资金或者隐匿的财产退回，用以清偿被

开办企业的债务

开办单位为被开办企业的注册资金提供担保的，应当在其承诺担

保的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

开办单位自愿对被开办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的，应当按照承诺在

其接受财产范围内对被开办企业的债务承担民事责任

无限责任

被开办企业虽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但投入的资金未达法

定最低限额的，或者不具备企业法人其他条件的，其民事责任由

开办单位承担

共 同 连 带

责任

两个以上单位共同开办企业的，按照各自出资比例或者盈余分配

的比例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

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

题的规定》（法释［２００３］１ 号）
无限责任

控股企业抽逃资金、逃避债务，致被控股企业无力偿还债务的，被

控股企业的债务由控股企业承担

·７８·

①补充责任亦涉及注册资金，但补充责任是开办单位对公司债权人的责任，而注册资金补足责任仅涉及开办单位对公司的责任，
两者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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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２ 可见，首先，在责任种类上，以上系列法律文件共界分为五种，除注册资金补足责任外，其
他四种恰与前文学者们对直索责任性质所持观点相对应。其中，补充责任适用于六种情形，是运用最

多的一种责任形式，以至于现今法院裁判亦较倾向于采用补充责任。其次，在责任分类标准上，凡涉

及抽逃注册资本及收取被开办公司财物的情形，开办单位多承担补充责任。前文案例一中，股东抽取

其所设立的 Ａ公司的财产另行设立 Ｂ公司，与主管单位向被开办公司收取财物殊途同归；案例三中，
华南电器公司的股东在公司设立当日与次日抽逃大部分注册资金。两个案件的主审法官并未考虑股

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主观恶意及债权人债权被侵害的后果，分别作出与国发［１９９０］６８ 号文
件完全一致的判决，足见其受此影响之大。

（二）理论混淆

公司法中的若干理论与制度均以民法为依归，直索责任性质亦不例外。前文学者对于直索责任

性质的若干观点在我国民法理论上早有争鸣。

１． 民事责任界分。对于民事责任的界分，学界尽管尚存争议，但一般来说，我们可根据责任承担
者为一人还是多人区分为单独责任与共同责任。其中，基于数个责任主体之间的义务和行为性状的

不同，又可将共同责任区分为按份责任、连带责任和补充责任［７］。“连带责任是指各债务人均就全部

债务对债权人承担责任。”①“补充责任则是指，于一个债务人不能完全履行其债务时，就其无力履行

的部分才由其他债务人予以补足的责任”，“是一种附加的责任”［７］。补充责任与连带责任的相似之

处在于，各债务人对外承担责任均无份额之分，但两者存在本质差别。首先，法律责任产生的原因不

同。连带债务一般基于各连带责任人共同的原因行为而发生。而补充责任中，“补充责任人只是对

损害的发生提供了消极的条件，直接侵害行为具有全部的原因力”［８］。主责任人基于其与权利人之

间直接的侵权或合同关系承担责任，而补充责任人则是基于其与主责任人之间存在某种法律上的特

殊关系而承担责任，正如监护人通常被要求对被监护人的行为承担责任［９］。其次，各债务人的主观

意志不同。在连带责任中，各债务人之间一般具有共同的意思表示或关联的目的，或其行为直接结合

成一个侵权行为。而补充责任的各个债务人之间则一般不具有共同的意思联络或过错，责任相同系

因相关法律关系的巧合②。然而理论界与实务界常将二者混为一谈，尤其是将补充责任与补充连带

责任相混淆。例如，有学者如是论述：“将连带责任划分为一般的连带责任和补充的连带责任……实

际上系将补充责任和连带责任混为一谈，误认为补充责任也是连带责任。”［１０］该观点在撇清补充责任

与连带责任关系的同时，显然又将补充责任与补充连带责任混为一谈，由此可见二者关系之微妙。

２． 对民事责任的混淆。具体到前文的系列法律文件，采取补充责任的情形归结起来有六种，然
而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欠缺合理性。在公司没有自有资金、实有资金少于注册资金以及开办单位为

下属公司的注册资金提供担保的情况下，下属公司对外承担债务是基于公司经营过程中所形成的合

同债务、侵权债务或其他直接关系，而开办单位与下属公司对此类债务的形成并未形成意思联络或共

同过错，那么要求开办单位对下属公司的债务在下属公司实有资金与注册资金差额范围内或担保范

围内承担补充责任并无不当。而在开办单位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的情况下，开办单位利用股东

有限责任逃避债务的主观恶意十分明显，开办单位与下属公司之间的行为及行为目的高度一致，符合

连带责任的构成要件，则前文表格中所列举的部分法条规定开办单位承担补充责任并无任何依据。

在开办单位收取下属公司资金或实物、接受其财产的情形下，我们也需要分析开办单位是否具有侵害

下属公司债权人之债权的主观恶意，并据此选择补充责任或连带责任。国发［１９９０］６８ 号及最高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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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连带责任根据责任主体承担责任时是否存在先后顺序又可分为共同连带责任（一般连带责任）与补充连带责任（主从连带责

任）。前者各责任主体之间承担责任并无先后顺序之分，后者则相反。

例如，直接侵权行为人具有一个过错，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人对受保护人疏于保护也是一个过错，这两个过错各自独立，而非

共同过错，因此所产生的责任并非连带责任而是补充责任。



法院法释［２００１］８ 号的做法显然混淆了补充责任与连带责任之间的分野。此外，补充责任一般存在
限度①，连带责任并无限度，但国发［１９９０］６８ 号文件却采用“对注册资金提供担保的，在担保资金范
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提法，进一步证实了其对两种责任形式的混淆。

正是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于民事责任的界分不清，才导致前述系列法律文件对直索责任性质的混

淆，并进而波及此后的司法实践，使得法官在此类案件中惯于沿用补充责任做法，究其原因，或者是他

们对补充责任与补充连带责任在理解上的误区，或者是由于补充责任的习惯做法，他们认为《公司

法》第二十条第三款所确定的直索责任为补充连带责任。因此，与其说在公司债务清理上的传统做

法为直索责任实践提供了指引，不如说它从某种程度上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与民事责任理论上的困惑

共同造就了今天的迷局。

三、直索责任性质解构

直索责任性质迷局的成因固然在于系列法律文件所形成的制度惯性及理论上对民事共同责任的

界分不清，但最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人们对于直索责任的误解，否则难以充分解释“无限责任

说”、“补充连带责任说”与“共同连带责任说”之间的抵牾。为此，我们有必要揭开直索责任的面纱，

探求其真相。

（一）制度本源

作为现代公司的基石，股东有限责任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的作用令人瞩目。克拉克认为，在股东

仅承担有限责任的情况下，债权人仅需评估公司的清偿能力，而无需对股东的清偿能力和信用等级逐

一评估，因此股东有限责任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并且有限责任还有助于将经营风险从弱风险承担

者（企业）转移给强风险承担者（银行等贷款者）［１１］。这一转移风险的方式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积聚大

量私人资金［１２］。因此，“公司不过是股东为降低投资风险、谋求最大经济利益而借以实现其目标的工

具”［１３］。然而，股东有限责任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债权人的监督成本，因为“风险的转移助长了股

东以借款进行‘赌博’的动机，产生了所谓的‘道德风险’（ｍｏｒ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问题”［１４］。“当借款人与债权
人以一定利率签订了借款合同之后，借款人往往会从事一些增加债权人风险的行为，比如未经债权人

批准而向其他人再行借款或将公司资产转移给股东个人等，而这又是债权人防不胜防的。”［１５］

随着股东借有限责任肆意损害债权人权益之风日盛，包括耶鲁大学 Ｈａｎｓｍａｎｎ 教授与哈佛大学
Ｋｒａａｋｍａｎ教授在内的多位学者均强烈呼吁取消股东有限责任［１６］，但 Ｐｏｓｎｅｒ 权衡再三，仍然认为“阻
止将风险由股东转移给债权人的规则所导致的未预料风险的成本可能会比风险规制所节约的成本更

高，故而无限责任并非最佳规则”［１５］。由此，在股东有限责任与无限责任的角力中，有限责任又一次

占据了上风。然而，股东滥用有限责任大肆侵害债权人权益确属事实，为调和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矛

盾，判例法中的直索责任规则逐渐步入人们的视野。在批评该规则“适用范围狭窄”且“适用情形不

甚清晰”之余，Ｈａｎｓｍａｎｎ教授也不得不承认，“较之激进的全面废止股东有限责任观点，在有限的场
合让股东承担无限责任，是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平衡股东与债权人利益的制度变革途径”［１６］。

（二）制度真相

作为一个舶来品，直索责任在国外并无成文规则，我国却以法条的形式引入，并在条文中明确采

用“连带责任”一词对之予以定性。由于我国学理上对民事责任的理论争鸣及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系

列法律文件中对各种责任的混用，人们难免会在现今的理论与实践中陷入迷局。然而在规则滥觞之

·９８·

①补充责任并非一定是对全部的主责任承担补充性清偿义务，在不同的情形下，既有可能对所有的债务承担补充性清偿责任，也
有可能只在一定限额内承担补充责任。例如《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适当赔偿，但单位担任监护人的除外。”此处监护人仅适当

赔偿，并非对主责任人赔偿不足部分进行全部赔偿［９］。



朱　 娟：直索责任性质迷局及其破解

地———美国的司法实践中，这样的问题却并不存在。笔者列举数份典型判决，对其中涉及直索责任的

判决表述进行摘录，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美国典型案例

案名 案情 判决结果

Ｕ． Ｓ． ｖ． ＫａｙｓｅｒＲｏｔｈ
Ｃｏｒｐ．

Ｓｔａｍｉｎａ Ｍｉｌｌｓ（人格不独立）纺织厂排放工
业废料，污染当地环境，当地政府为消除

其对环境所造成的污染耗资 ８４６４９２． ３３ 美
元，政府诉请其母公司 ＫａｙｓｅｒＲｏｔｈ对之承
担责任

ＫａｙｓｅｒＲｏｔｈ被要求对由 Ｓｔａｍｉｎａ Ｍｉｌｌｓ 所造成
的债务负责 （ＫａｙｓｅｒＲｏｔｈ ｉｓ ｈｏｌｄ ｌｉａｂｌｅ ｆｏｒ
＄ ８４６４９２． ３３）

Ｄｅｗｉｔｔ Ｔｒｕｃｋ Ｂｒｏｋｅｒｓ，
Ｉｎｃ． ｖ． Ｗ． Ｒａｙ Ｆｌｅｍ
ｍｉｎｇ Ｆｒｕｉｔ Ｃｏ．

Ｆｌｅｍｍｉｎｇ水果公司人格不独立，因未支付
原告运输商之运输费用，其股东 Ｆｌｅｍｍｉｎｇ
被起诉

股东 Ｆｌｅｍｍｉｎｇ被要求对 Ｆｌｅｍｍｉｎｇ水果公司的
债务承担个人责任（Ｆｌｅｍｍｉｎｇ ｉｓ ｉｍｐｏｓｅｄ ｉｎｄｉ
ｖｉｄｕａｌ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ａｒｔｌｅ ｖ． Ｈｏｍｅ Ｏｗｎ
ｅｒ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债权人诉请 Ｈｏｍｅ Ｏｗｎｅｒｓ 对其全资子公
司 Ｗｅｓｔｅｒｌｅａ（人格不独立）的债务负责

Ｈｏｍｅ Ｏｗｎｅｒｓ 被判决对 Ｗｅｓｔｅｒｌｅａ 的债务负责
（Ｈｏｍｅ Ｏｗｎｅｒｓ ｉｓ ｒｅｎｄｅｒｅｄ ｌｉ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Ｗｅｓｔｅｒｌｅａ＇ｓ
ｉｎｄｅｂｔｅｄｎｅｓｓ．）

Ｋｕｇｌｅｒ ｖ． Ｋｏｓｃｏｔ Ｉｎ
ｔｅｒ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Ｉｎｃ．

股东 Ｔｕｒｎｅｒ 操纵 Ｋｏｓｃｏｔ 公司从事一系列
欺诈顾客的行为，Ｔｕｒｎｅｒ 被诉请与 Ｋｏｓｃｏｔ
共同对不当行为负责

法官要求 Ｔｕｒｎｅｒ 和 Ｋｏｓｃｏｔ 共同对 Ｋｏｓｃｏｔ 的债
务承担连带责任（Ｔｈ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ｕｒｎｅｒ
ａｎｄ Ｋｏｓｃｏ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 ２５０００ ｆｏｒ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ｙ ｗｉｌｌ ｂｅ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ｒａｌｌｙ ｌｉａｂｌｅ．）

Ｂｅｒｎａｒｄｉｎ， Ｉｎｃ． ｖ．
Ｍｉｄｌａｎｄ Ｏｉｌ Ｃｏｒｐ．

Ｍｉｄｌａｎｄ公司是 Ｚｅｓｔｅｅ 公司的股东，二者
人格混同，Ｚｅｓｔｅｅ 对 Ｂｅｒｎａｒｄｉｎ 负有债务
２６１８６． １２ 美元

Ｍｉｄｌａｎｄ和 Ｚｅｓｔｅｅ实际为同一体，均须对 Ｚｅｓｔｅｅ
的债权人 Ｂｅｒｎａｒｄｉｎ 承担责任（Ｍｉｄ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Ｚｅｓｔｅｅ ａｒｅ ｉｎ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ｅ，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ｅａｃｈ ｉｓ ｌｉ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ｄｕｅ Ｂｅｒｎａｒｄｉｎ．）

　 　 由表 ３ 我们可得出如下结论：
１． 直索责任并无限度。上述五个案例中，法官在宣告股东责任时，并未像文章开头所列举的我

国司法实践中的做法那样，为直索责任设置诸如“接受财产限度”、“抽逃资本的限度”等约束。虽然

Ｕ． Ｓ． ｖ． ＫａｙｓｅｒＲｏｔｈ Ｃｏｒｐ．案与 Ｋｕｇｌｅｒ ｖ． Ｋｏｓｃｏｔ 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Ｉｎｃ．中均出现具体责任数额，但此处的
数额均系原本应由公司本身所承担的责任数额，非但不是对股东责任的限制，反而表明了股东责任的

无限性。

２． 直索责任为共同责任而非单独责任。此点 Ｋｕｇｌｅｒ ｖ． Ｋｏｓｃｏｔ 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Ｉｎｃ．案与 Ｂｅｒｎａｒｄｉｎ，
Ｉｎｃ． ｖ． Ｍｉｄｌａｎｄ Ｏｉｌ Ｃｏｒｐ． 案是最有力的佐证。由于 Ｋｏｓｃｏｔ 系其股东 Ｔｕｒｎｅｒ 的“另一自我”（ａｌｔｅｒ
ｅｇｏ），法官认为，Ｔｕｒｎｅｒ应与其所设立的公司 Ｋｏｓｃｏｔ一同对他们的不法行为负责［１７］，且法官明确将该

责任界定为连带责任（ｊｏｉ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ｅｒｎａｒｄｉｎ，Ｉｎｃ． ｖ． Ｍｉｄｌａｎｄ Ｏｉｌ Ｃｏｒｐ．案中，法官明确
论及子公司 Ｚｅｓｔｅｅ 与母公司 Ｍｉｄｌａｎｄ 两者实为一体，应共同对 Ｂｅｒｎａｒｄｉｎ 承担债务（ｊｏｉｎｔｌｙ ｌｉａｂｌｅ ｔｏ
Ｂｅｒｎａｒｄｉｎ）［１８］。
３． 直索责任的承担并无先后顺序。在上述所有裁决中，法官仅要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个人

责任”或“连带责任”，而非像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部分裁判那样要求负有债务的公司先对自身债务进

行清偿，在公司无法清偿的情况下，再由公司股东等直索责任主体就公司未能清偿的部分予以清偿。

总的来说，在美国同类司法实践中，法官并不着力于对直索责任性质作出明确界定，而是奉行

“救济先于权利”的原则，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致力于对债权人损害的救济与诉讼的解决。相同

态度亦见于诸学者论述。Ｏｔｔｏｌｅｎｇｈｉ在言及直索责任时认为，这是“股东对原本属于公司的责任所承
担的个人（ｐｅｒｓｏｎａｌ）的和无限（ｕｎｌｉｍｉｔｅｄ）的责任”［１９］。法兰克福大学名誉教授 Ｃｏｈｎ 律师在谈及欧洲
大陆的直索责任规则时，认为该责任系“股东对公司的行为或债务所承担的个人的、无限的责任”［２０］。

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奉行的补充责任做法，一方面源于对补充责任和连带责任的界分不清，另一

·０９·



方面又脱胎于注册资金补足责任，是注册资金本位理念的产物。而现今理论界所持“补充责任说”的

依据在于，股东因滥用公司人格所致损害并不大，要求其对由于公司本身经营不善所造成的巨额债务

承担连带责任不符合公平原则。然而，前文已述及，直索责任的制度机理在于针对股东与债权人之间

的矛盾在有限责任与全面无限责任二者之间进行折中，于股东严重侵害债权人利益时否决股东有限

责任，改采用无限责任，实现二者之间的利益平衡。如仅由股东在某一限度内对债权人予以一定补偿

而非全部清偿（因为此时公司往往已无清偿能力），则断难实现对债权人的救济，制度价值必然落空。

而“无限责任说”的核心在于，因为公司此时并不独立，所以直索责任是单独责任。该观点具有

明显的形而上性，因为“公司法人格否认”的称谓系我国学者对日本学界的借鉴，而美国多称其为“揭

开（刺破）公司面纱”。该规则创始人桑伯恩法官（Ｓａｎｂｏｒｎ）对此曾有经典论述：“当公司法律实体被
用来制造不便、辩护错误、保护欺诈，或包庇犯罪，公司将被视为（股东）个人的关联体（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①可见，该规则的用意并非否决公司人格，而仅是在个案中透过“公司面纱”，由公司背后的责
任人共同承担责任。

“补充连带责任说”与“共同连带责任说”的核心区别在于直索责任的承担是否有先后顺序。前

述所举数个案例中，法官仅要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个人责任，并未有顺序之分，或要求公司股东与

公司一起，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在侵权法的总体框架中，连带责任被看成是降低原告在被

告无力清偿时分担风险的方法”［２１］，因此它以最大限度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为其终极价值目标，并无大

陆法上如此繁琐的理论界分，美国侵权法上的连带责任与我国理论界所谓的共同连带责任价值目标

契合，制度效果一致。

经由追本溯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只有共同连带责任方能切中主题。

四、结语

作为一个以强制式制度变迁方式引入的规则，直索责任的制度安排必须十分审慎，否则便可能与

其制度初衷背道而驰。在直索责任性质问题上，我国此前对公司债务清理所采取的补充责任态度及

理论界的认识不清，势必形成一种路径依赖，在极大程度上左右有关理论与实践的走向。前文案例已

说明，目前我国审判实务界对于直索责任的判决并不统一，与域外类似案件的审判貌合神离甚至大相

径庭，对债权人以及直索责任主体所带来的影响也迥然不同。而最高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１ 年颁布的司法
解释《关于适用〈中行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又进一步恶化这一局面。该解释第

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

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

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规定的本意在于敦促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因而将请求股东履

行出资义务的主体范围拓宽至公司债权人。但是，债权人何以突破公司这层壁垒直接向股东主张本

应由公司主张的权利，其间的法理并未明确。同时，抽逃出资从而掏空公司正是股东滥用公司人格并

进而侵害债权的行为方式之一，则此处所规制的“抽逃出资”行为与《公司法》第二十条是否存在交

叉？倘若存在交叉，由于该处要求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

充赔偿责任”，则我们是否又回到了迷局之中？倘若不存在交叉，那么是否也会形成一定的误导，使

本已杂乱的局面更甚？有鉴于此，未来修订《公司法》之时在第二十条与第六十四条中对直索责任明

确采用“共同连带责任”的提法极有必要。同时，由于直索责任适用情形的复杂性以及各地、各级法

院理论素养的客观差异，司法解释还有必要对直索责任适用的情形予以细化，以为法官们提供统一的

裁判标准，避免文首“同案不同判”现象出现，同时也可避免与司法解释中的相关规定产生混淆，使该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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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的适用更为精准，更切合制度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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